
行政处罚信息摘要

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 长绿市监行处字〔2020〕146 号

行政

处罚

当事

人基

本情

况

个人 姓名（名称）

注册号

单位 名称 长春市高凇停车服务有限公司

注册号 91220102059647343W

法定代表人

（负责人）

姓名

喻巍

违法行为类型 不执行政府定价，未明码标价

行政处罚内容 罚没款 4270.00 元的行政处罚

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机关名

称

长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绿园分

局

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日期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五日



长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绿园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长绿市监行处字【2020】146 号

当事人：长春市高凇停车服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喻巍

住 所：长春市南关区桃源街道伊通河胡同委 62 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20102059647343W

经营范围：停车场管理、停车场服务（法律、法规和国

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不得经营；许可经营项目凭有效许可

证或批准文件经营；一般经营项目可自主选择经营）

2020 年 5 月 25 日，执法人员接到投诉，称我辖区肝胆

医院的停车场存在多收取停车费的问题，经执法人员初步核

查，确定肝胆医院停车场的承包方为长春市高凇停车服务有

限公司，执法人员通过电话多次与当事人联系，当事人均以

不在长春为由未到所配合调查。2020 年 6 月 11 日，执法人

员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平台调取当事人公司信息及

投诉人提供的交费凭证等证据，初步认定，当事人多收取停

车费的问题，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十二条之

规定，涉嫌构成不执行政府定价的违法行为。



为进一步查清事实，经局领导批准，于 2020 年 6 月 11

日立案调查。

2020 年 6 月 12 日，在当事人停车场内，执法人员根据

现场情况制作了《现场笔录》，当事人公司经理谷丽当场签

字确认。

2020 年 8 月 7 日，当事人公司法人喻巍授权该公司经理

谷丽来到我所 3007 室，提交《授权委托书》、《情况说明》、

停车场收费账目、明细、承包协议书等相关材料并签字确认，

执法人员对谷丽进行询问并制作了《询问笔录》。

本案于 2020 年 8 月 14 日调查终结。

本案未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经查，当事人通过招投标的方式，于 2016 年 11 月 1 日

与吉林省肝胆医院签订了为期 7 年的停车场管理服务协议，

合同约定由当事人以肝胆医院的名义自行办理停车收费许

可文件。当事人按照合同约定，于 2017 年 2 月 15 日取得了

长春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收费许可批复（长发改审批字

[2017]32 号），执行期一年。据谷丽讲述，当时完全按照发

改委批复的标准执行收费，而后按照合同约定，进入肝胆医

院庭院改造施工阶段，第一次收费终止。2019 年 8 月末，肝

胆医院庭院改造工程施工结束后，当事人于 2019 年 8 月 26

日在长春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重新取得了收费许可的批复

（长发改审批字[2019]119 号），此时停车场设备已于原来

的取卡进场改为车牌自动识别入场。



当事人在第二次停车场收费期间，在肝胆医院门口设置

了收费岗亭，内设有收费员和收费电脑，采取车牌自动识别

入场计时，车辆出场根据电脑计时收费，收费通过现金、微

信、支付宝等方式支付。

当事人在收费岗亭玻璃门处贴有《停车场收费标准及注

意事项》公示牌，但公示内容未完全按照长春市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的批复内容进行公示，且收取停车费有未执行政府定

价的违法行为，从而引发消费者投诉。长春市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在（长发改审批字[2019]119 号）文件中对当事人停车

收费标准批复为：“一、在保证医车辆正常通行和防火安全

的情况下，停车收费标准为：机动车首小时收费 5 元/台次，

每超过 1 小时加收 3 元，不足 1 小时按 1 小时计算，全天（24

小时）不超过 40 元。”而当事人在停车场现场收费标准公

示牌中只公示“机动车首小时收费 5 元/台次，每超过 1 小

时加收 3 元，不足 1 小时按 1 小时计算”的标准，对“全天

（24 小时）不超过 40 元。”的批复内容进行刻意隐瞒，剥

夺了消费者的知情权，致使消费者多支付停车费。依据当事

人提供的自 2019 年 11 月 19 日至 2020 年 6 月 28 日超过政

府定价“全天（24 小时）不超过 40 元”标准的收费明细，

共违规多收取停车费 1135 元。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案件来源登记表》1 份：证明案件来源的情况；

2、由执法人员提供的投诉件 1 份：证明当事人公司因

违反政府定价多收取停车费被消费者投诉的实际情况；



3、由谷丽提供的当事人《授权委托书》1 份：证明授权

谷丽配合调查的合法身份情况；

4、由谷丽提供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1 份：证明当事

人公司的经营主体情况；

5、由谷丽提供的《吉林省肝胆医院停车场服务协议》

复印件 1份：证明当事人与吉林省肝胆医院的合作内容情况；

6、由谷丽提供的《长春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批复文件》

2 份：证明当事人公司两次收费均获得批复及批复内容情况；

7、由谷丽提供的《情况说明》1 份：证明当事人公司收

取停车费的时间及执行情况；

8、由谷丽提供的本人及法人《身份证》复印件 2 份：

证明谷丽本人及法人的身份情况；

9、由谷丽提供的《收费明细表》1 份：证明当事人公司

自 2019 年 11 月 19 日至 2020 年 6 月 28 日超出政府定价收

取停车费的具体数额情况；

10、由谷丽签字确认的《现场笔录》1 份：证明执法人

员对现场检查记录的实际情况；

11、由谷丽签字确认的《现场照片》1 份：证明当事人

公示内容未按规定明码标价的实际情况；

12、由谷丽签字确认的《询问笔录》1 份：证明当事人

不执行政府定价及未明码公示的实际情况。

以上收集的证据，均履行了证据确认程序，符合法律、

法规、规章规定。

2020 年 8 月 19 日，本局依法向当事人下达了《长春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绿园分局行政处罚告知书》（长绿市监行告

字〔2020〕146 号）。告知当事人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

理由、依据和处罚内容及依法享有陈述、申辩的权利。当事

人在法定期限内，既未进行陈述、申辩。

当事人经营的停车场属于医院公共设施配套停车场，理

应执行政府定价并明码公示，不得超过标准多收取停车费

用。当事人在收费期间，刻意隐瞒收费标准，超出政府定价

收费，据调查，当事人共违规多收取停车费 1135 元。

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十二

条：“经营者进行价格活动，应当遵守法律、法规，执行依

法制定的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和法定的价格干预措施、紧

急措施。”之规定；第十三条第一款：“经营者销售、收购

商品和提供服务，应当按照政府价格主管部门的规定明码标

价，注明商品的品名、产地、规格、等级、计价单位、价格

或者服务的项目、收费标准等有关情况……”之规定。构成

了不执行政府定价、未明码标价的违法行为。

鉴于当事人在我分局依法立案后，能够积极主动配合调

查，能够及时改正价格违法行为，未造成严重后果，从轻处

罚能起到教育作用。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三十九条：“经营者

不执行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以及法定的价格干预措施、紧

急措施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五

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可以处以罚款；情节严重

的，责令停业整顿。” 第四十二条：“经营者违反明码标



价规定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五千元以下

的罚款。”《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第九条：“经营

者不执行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

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 5 倍以下的罚款；没有

违法所得的，处 5 万元以上 50 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较重

的处 50 万元以上 200 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

停业整顿：……（二）高于或者低于政府定价制定价格

的；……” 第十三条：“经营者违反明码标价规定，有下

列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 5000

元以下的罚款：（一）不标明价格的；……”

经本局集体讨论决定处罚如下：

1、没收违法所得 1135 元；

2、处以违法所得 1 倍罚款 1135 元；

3、未明码标价罚款 2000 元。

罚没合计 4270 元。

当事人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将罚没款

缴至中国工商银行人民广场支行（地址：长春市朝阳区人民

大街 2303 号，户名：长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绿园分局，代

码：30106，账号：4200220311200530001）。到期不缴纳罚

款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一条规定，

本局将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并依法申请人

民法院强制执行。

当事人如对本处罚决定不服，可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

日起 60 日内，先向长春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委员会申请行



政复议；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可以在 6 个月内向长春市绿园

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长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绿园分局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五日

（市场监管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